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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
郑教基〔2018〕48 号

郑州市教育局
关于做好郑州市市区 2018 年

小学入学工作的通知

市内各有关区教育局：

根据国家、省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招生政策，结合我市市区实

际情况，为切实做好 2018 年我市市区小学入学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为依据，坚持从实际出发，

遵循有利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、全面提高教

育质量，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、公正，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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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，积极稳妥地推进小学招生制度改革，进一

步完善入学办法,规范招生行为,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全部入校就读。

二、入学规定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2018 年 8月 19 日—20日

（二）报名手续：具有市区常住户口的适龄儿童，报名时须

持户口簿、房屋所有权证、父母身份证、《计划免疫保偿证》或

《预防接种卡》到规定学校履行报名手续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

女入学，须持郑州市居住证、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

同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、户籍所在地的户口簿、父母

身份证、《计划免疫保偿证》或《预防接种卡》到实际居住地所

在区教育局指定的报名点报名，经审查同意，按照相对就近入学

的原则，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。

（三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第二章第十一条

规定：“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，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

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；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，可以

推迟到七周岁”。请市内各区结合各自实际，科学合理地制定小

学入学政策，根据适龄儿童人数、学校分布、教育资源最大承载

量等情况研究确定各小学的入学年龄，并将招生意见报市教育局

备案。

（四）各区、各小学在组织适龄儿童入学时，要按照《河南

省教育厅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

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做好入学前登记，落实“一人一案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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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“全覆盖、零拒绝”，依法做好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安置工

作，尤其要做好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。同时，各区

教育局要进一步做好资源教室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引进，积极推进

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。

（五）全面实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。严格控制存在大班额、

超大校额学校的招生计划；严格控制一年级的班额，确保超大班

额零增量，大班额数量明显下降。各类小学要严格控制班额，原

则上每班不超过45人。特殊地段，因生源较多，确需突破规定班

额的必须报区教育局批准。

（六）坚持义务教育“免试、相对就近入学”及“平等受教

育”的原则，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“十项严禁”纪律，严格执行

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审计署关于印发〈治理义务教育阶段

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教基一〔2012〕1号）和《河

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审计厅关于治理义

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教基一〔2012〕81号）

精神，一律不准接收“择校生”，不准以考试或测试方式选拔录

取学生；不准擅自提前招生；不准利用招生违规收费，不准擅自

在学校招生计划外招生。未经省教育厅批准，任何小学不得以特

长生或实验班的名义招收学生。各小学要认真贯彻我市关于市区

取消学前班的通知精神，一律不准办学前班。

（七）坚持适龄儿童随父母生活的原则，坚持以适龄儿童随

父母生活家庭实际住址为准的原则，坚持户籍与父母生活家庭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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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住址一致的原则。父母不在本市生活的随监护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适龄儿童入学是一项教育活动，是小学阶段生活的第

一堂课，各区、各学校要站在育人的层面上设计和实施好这项教

育活动。首先，要树立课程意识。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

务，适龄儿童入学是一门课程，学校要精心设计和实施好入学课

程，落实课程育人。其次，要树立服务意识。学校和教师是为学

生健康成长提供服务的，学校要站在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层面上思

考与实践，为适龄儿童提供优质的入学服务，落实服务育人。第

三，要树立分享意识。每一个孩子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和无限的

期待跨入校门，教师要分享孩子的喜悦，分享孩子的幸福，落实

分享育人。让孩子喜欢学校，喜欢老师，喜欢上学。

（二）各区要成立入学工作领导组织，切实加强对小学入学

工作的领导，深入实地调查研究，摸清生源分布状况，确定学校

入学计划，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制订小学入学工作预案，确保

每一位适龄儿童都能入学。

（三）市区各小学入学工作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，规范操作

程序，增加工作透明度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群众的监督。

（四）要严肃招生纪律，认真执行招生工作的各项规定。凡

违反招生政策规定乱招生的，由教育主管部门会同纪检监察等部

门认真查处。

（五）加强对民办学校小学招生工作的管理。民办小学要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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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按计划招生；不得随意扩大招生范围和招生规模；不得进行任

何形式的文化课考试；招生广告必须实事求是，符合有关教育法

规和招生政策。

2018 年 7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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